
农 村 文 件

宗 教

嵩财农 匚⒛冗〕2号

剖 县 删 树 捐 嵩暇 锄 喇 锔
关于下达⒛冗年度第一批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
杨桥街道、小街镇、牛栏江镇 :

根据《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⒛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(昆财农 匚⒛25〕 171号 )《昆明市财

政局关于下达⒛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

知》(昆财农 匚⒛26〕 3号 )和 《嵩明县人民政府关于嵩明县农业

农村局⒛26年第一批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项目资金安排的批复》(嵩政复 匚⒛%)5号 )文件要求,现将

土
甬

 
土
呙

 
土
甬

县

县

明

明

局

局

局

财

业

族

县

农

民

— 1—



嵩明县⒛%年度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”9

万元和第一批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32万元,合

计 861万元下达给你们 (详见附件 1),其中,579万元产业发展

项目资金支出列入
“2130505-生产发展

”、228万元乡村建设项目

资金支出列入
“213050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

”、8万元脱贫人口小

额信贷放贷款贴息支出列入”1305"-贷款奖补和贴息
”、35万元

“
雨露计划
”
项目资金支出列入91305∞-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

衔接乡村振兴支出
”、 11万元项目管理费支出列入”1305∞-其

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
”
科目。为做好相关工作 ,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资金安排情况               q
(一 )嵩明县牛栏江镇小新街农产品交易中心改建项目

项目概算总投资 550万元,安排⒛26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

436万元 (其中100万元为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 )(具体建设内

容详见附件 1)。

(二 )嵩明县⒛冗年乡村振兴标准化大棚建设项目 (西山片

区高标准大棚建设 )

西山片区高标准大棚建设概算投资 300万元,安排⒛26年第

一批中央衔接资金 17万元、第一批省级衔接资金 126万元 (具体

建设内容详见附件 1)。

(三 )嵩明县小街镇农田灌溉排涝设施建设项目

项目概算总投资252.65万元,其中,甸丰村委会农田灌溉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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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设施建设概算投资 145.65万元,安排⒛26年第一批中央衔接

资金 128万元;积德村沟渠浇筑概算投资 107万元,安排⒛26

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 100万元 (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 )(具体

建设内容详见附件 1)。

(四 )⒛%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放贷款贴·息项目

项目概算总投资们万元,安排⒛26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8

万元 (具体建设内容详见附件1)。

(五 )⒛“年“雨露计划”学生补助项目

项目概算总投资绲 万元,安排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35

万元 (具体建设内容详见附件 1)。

(六 )⒛“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 l
⒛%年上级下达嵩明县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”9万元,其中,

农业农村部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资金笼9万元,按

0。%%比例安排中央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5万元。
(七 )⒛%年省级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

⒛26年上级下达嵩明县第一批省级衔接资金132万元,按

4.5%比例安排省级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6万元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(一 )加强组织领导。项目实施部门要对项目建设和资金的

运行全程跟踪监督,严格按照批准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,不得擅

自更改项目实施内容。一是按照县级下达的项目资金计划和要求,

及时开展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,并按月填报《嵩明县⒛26年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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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及资金支出进度调度表》(附件 3),抓好项目实施进度,确

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。二是按照 《云南省财政厅等 6部

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管理操作手册的通知X云财

农 匚2怩3〕 191号 )(附件 4)相关参考模板和项目台账资料清单 ,

及时收集、整理和完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申报、

实施、绩效监控、资金使用及报账等相关资料,做到一项目一台

账,确保项目完工后通过县级验收和绩效评价检查。

(二 )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严格按照 《云南省财政厅等 6部

门关于印发(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(云财农 匚⒛21〕 140号 )、 《云南省财政厅等 6部门关于

修订<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

的实施意见)的通知》(云财规匚2Ⅱ4〕 10号 )、 《嵩明县财政局 嵩

明县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嵩明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实施细则的通知》(嵩财农 匚⒛23〕 8号 )等文件要求,加强资金

和项目管理,落实绩效管理要求,全面推进公开公示制度,强化

资金监管,切实管好用好资金,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严禁挤

占、挪用、截留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

发生,确保资金安全。

(三 )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。按照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等有关要求,完善前期准备和设计,

强化用地保障,规范招投标管理,切实加快项目实施进度,确保

各项目于 3月 底前开工建设形成资金支出,年度内建设完成。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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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报账流程,根据序时进度目标要求按月完成资金支出进度,年

度内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出100%,结转结余资金

为零,如出现结余结转资金,将按有关规定收回,上报县人民政

府重新安排使用。严格执行项目质量保证金制度,按中标合同约

定上缴质量保证金。

(四 )加强项目资产后续管理。严格执行 《嵩明县扶贫项目

资产后续管理办法f(试行 J,9文件要求,落实项目主体责任,项 目

建成后加强对资产后续管理、资产登记、收益分配、效益发挥、

防止资产流失等方面的管理监督;建立运营管护方案,探索多形

式、多层次、多样化的运营管护模式,避免项目资产闲置,保障

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可持续发展,县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协调指导

好镇 (街道 )衔接资金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工作。

附件:1。嵩明县⒛%年第一批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资金安排表

2.嵩明县2u6年第一批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

3.嵩明县⒛%年项目实施及资金支出进度调度表
4.云南省财政厅等 6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衔接资金项

目资金管理操作手册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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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财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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